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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工医药企业基本安全管理条件检查表

检查企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检查人员：
	序号
	安全管理条件
	实际情况
	存在问题
	整改意见

	1
	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，必须能够满足安全生产的需要。分管负责人不得兼任专职安全管理人员。
	
	
	

	2
	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并保证每名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与职务、岗位相匹配。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部门的安全职责与安全生产法应一致。
	
	
	

	3
	根据化工工艺、装置、设施等实际情况，制定完善至少包括特殊作业安全管理、安全例会、安全教育培训、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、设备管理、可燃有毒气体报警管理、应急管理、承包商管理制度等。
	
	
	

	4
	严格执行GB30871-2022化学品生产单位特殊作业安全规范，执行作业票证和确保安全措施落实到位。
	
	
	

	5
	根据生产工艺、技术、设备特点和原辅料、产品的危险性编制岗位操作安全规程。操作规程不得存在与实际不一致,故意隐藏关键化学品工艺信息、操作步骤，或者将有关物料采用简单代码标注等。
	
	
	

	6
	分管安全负责人、分管生产负责人、分管技术负责人具备一定的化工专业知识或相应的专业学历。
	
	
	

	7
	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具备国民教育化学化工类（或安全工程）中等职业教育以上学历或者化学化工类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。
	
	
	

	8
	特种作业人员和特种设备作业人员，经过专门的安全技术培训，考核合格，并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书。危险工艺和重大危险源操作人员符合专业、学历要求。
	
	
	

	9
	其他从业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经安全教育和培训并考核合格。
	
	
	

	10
	按照国家规定提取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费用，并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须的资金投入。
	
	
	

	11
	依法参加工伤保险，为从业人员缴纳保险费。
	
	
	

	12
	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编制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并报有关部门备案。
	
	
	

	13
	生产现场从业人员正确穿戴劳动防护用品，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、设备和物资，并进行经常性维护、保养，保证正常运转。
	
	
	

	14
	生产、储存和使用氯气、氨气、光气、硫化氢等吸入性有毒有害气体的企业，配备至少两套以上全封闭防化服；构成重大危险源的，设立气体防护站（组）。
	
	
	

	15
	依据原安监总局36号令或45号令履行安全设施“三同时”手续。
	
	
	

	16
	厂门口有企业标识，有生产和安全管理办公室，具备开会、培训等基本办公功能，职工生活区不得设在生产区内。
	
	
	


企业主要负责人：

